臺北市政府97年度擴大補助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弱勢家庭學生午餐費計畫

970917
1、 依據：行政院「當前物價穩定方案」「柒、加強照顧社會弱勢族群國中小學生營養午餐。」辦理。
2、 目的：擴大餐費補助對象，協助弱勢家庭學生解決在校午餐費繳交問題。

3、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4、 實施時程：自97年9月至97年12月。

5、 申請資格：

(1) 設籍本市，且就讀本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及完全中學國中部、特殊學校國中或國小部（以下簡稱學校）之學生，其家戶年所得低於30萬元（含）者。

(2) 前款家戶年所得以學生之父與母(父母非監護人者為其法定監護人)最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之「給付總額」合計計算。倘若學生父母非扶養人，授權學校得經導師證明，僅計實際扶養人收入。
(3) 符合第一款補助條件，且經檢具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證明係同一家庭就讀同一學校在學學生，得免另附證明文件，惟就讀不同學校者，需另行提供佐證資料。

(4) 持有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發低收入戶卡者，不得重複申請本補助。

6、 補助額度：97年度下半年補助9至12月(合計4個月)，符合資格學生最高補助新臺幣4,000元；惟補助額度，本局得視預算調整。

7、 申請補助流程及補助方式：

（1） 符合申請資格之弱勢家庭學生家長應於97年9月30日前，填送申請表（如附件一），並檢附「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自行向國稅局或各稅捐稽徵所申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向學生就讀學校提出申請（申請流程如附件二）。

（2） 學校應核實審查學生身分、事實及其他申請條件，於97年10月20日前檢具補助名單及學校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各乙份，陳報本局辦理補助。

（3） 依規定時間，提出申請之學生，業經學校審核符合補助條件者，得免繳餐費；學生於學期中提出申請，經審核符合申規定者，自學校核准補助申請之當月起核補。

（4） 本補助以協助申請之學生在校使用午餐為原則，由學校代為辦理繳款手續，除情況特殊外(如經本局核定在家自行教育學生、因咀嚼能力或因身體狀況需特製餐點者及學校未提供午餐供應者等)，不以現金方式發放給學生。

8、 已申請補助之學生於學期中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應停止補助：

(1) 學生休學、轉學他縣市、喪失學籍或未正常到校上課者。

(2) 已請領其他補助款、捐助款之伙食費或餐費或重複請領本補助者。

9、 本計畫經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政府97年度擴大補助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弱勢家庭

學生午餐費申請表

學校名稱：台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

申請人
（學生）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統一編號
	就讀班級
	同校之兄弟姐妹

班級及姓名

	
	
	年　月 日
	
	
	
	
	
	
	
	
	
	
	年　班
	

	
	戶籍所在地
	臺北市     區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家長

(監護人)
	稱謂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存歿
	職業
	年收入(元)

	
	(父)
	
	
	
	
	
	
	
	
	
	
	
	
	
	
	
	
	
	
	

	
	(母)
	
	
	
	
	
	
	
	
	
	
	
	
	
	
	
	
	
	
	

	
	
	
	家戶
	收入
	合計
	
	
	
	
	
	

	1. 申請人請詳填學生父、母（或監護人）之基本資料及收入，年收入為國稅局或稅捐稽徵所出具之上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給付總額」，申請資格為家戶收入合計低於30萬元。

2. 應檢附文件(1)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父母與學生不同戶或離異身故等情形時須檢附戶籍謄本證明)(2)稅捐稽徵所出具之上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正本(父及母各1份)。
3. 本補助係協助申請學生在校使用午餐，由學校代為辦理繳款手續，不以現金方式發放給學生。
4. 申請人不得重複申領其他補助款、捐助款之伙食費或餐費，若有重複申領，願退還本補助費，並負法律責任。

	※申 請 人 簽 章
	 
	※監護人簽章
	

	家戶收入低於30萬元相關證明浮貼處

	右欄係供因故無法檢附父母（或監護人）收入證明文件者，申請以實際扶養人收入為審查憑證者之用，非此情形者勿填。
	※
該生因＿＿＿＿＿＿＿＿＿＿＿＿＿＿之故，實際由本人扶養，申請以本人之所得資料為家戶收入審查憑證。
扶養人：＿＿＿＿＿（簽章）

（註：同監護人簽章）
	導師簽章：

	學校

審查

（請確實審核勾選）
	是否請領校內其他午餐補助
	□是     □否

	
	審   查   結   果

（請務必勾選）
	· 符合家戶收入低於30萬元（含）　□不符

	
	備註：
	

	承辦人
	
	業務主管
	
	會計室
	
	校　長
	


註：※欄由學生、家長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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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午餐費作業流程
前置作業

教育局

主計處

國稅局




公立國民

中小學



學生家長

國稅局







公立國民

中小學








教育局


各公立國

民中小學

	「97年下半年度擴大補助公立國民中小學弱勢家庭學生午餐費」補助名單

	學校名稱(全銜)台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年/班
	姓  名
	補助月份
	合計金額(元)
	是否為原住民
（是者打勾，否者免填）
	備註

	　
	　
	97年9月至12月
	4,000
	
	　

	　
	　
	97年9月至12月
	4,000
	　
	　

	　
	　
	97年9月至12月
	4,000
	　
	　

	　
	　
	97年9月至12月
	4,000
	　
	　

	　
	　
	97年9月至12月
	4,000
	　
	　

	　
	　
	97年9月至12月
	4,000
	　
	　

	　
	　
	97年9月至12月
	4,000
	　
	　

	　
	　
	97年9月至12月
	4,000
	　
	　

	　
	　
	97年9月至12月
	4,000
	　
	　

	　
	　
	97年9月至12月
	4,000
	　
	　

	　
	　
	97年9月至12月
	4,000
	　
	　

	　
	　
	97年9月至12月
	4,000
	　
	　

	　
	　
	97年9月至12月
	4,000
	　
	　

	　
	　
	97年9月至12月
	4,000
	　
	　

	以上學生（全校申請人數：         人（含原住民：         人）

	經本校審核符合「臺北市政府97年度擴大補助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小

	學弱勢家庭學生午餐費」申請資格。
	
	

	全校申請金額總計：計新臺幣      拾     萬     仟      佰元整。

	(金額請填大寫壹、貳、參…)
	
	

	學校匯款帳號名稱：              金融機構名稱：               存戶帳號：

	承 辦 人：　　　　　　　　　 業務主管：　　　　　　　校    長：        

	連絡電話：
	
	
	
	

	 出    納：              會    計：    
	

	註：1.本表若不敷使用，請以A4直式紙張自行增列，並務請編頁碼及蓋騎縫章。
	

	    2.送出前檢點（√）：□附學校正式收據。   　   □2頁以上，有編碼並於頁間加蓋騎縫章。

	　　   　□修正處均加蓋承辦人職章。□無以鉛筆或注音書寫情形。


8、各公立國民中小學將校內審核通過之弱勢家庭學生名單及餐費製據送教育局辦理經費核撥。


※巳列冊申請補助者得免繳餐費。





各校送教育局資料：


申請補助學生名單。


學校正式收據(以全校總金額開立1份)。





通過





7、各校於10月20日前完成學生資格審核。





未通過





未符合規定者退件或通知申請人於7天內補資料。





6、家庭收入低於30萬之弱勢家庭學童家長於97年9月30日前向就讀學校辦理午餐費補助申請。





申請文件：


學生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家庭收入低於30萬證明:父與母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臺北市補助弱勢家庭學生午餐費申請書。





5、學生家長至各國稅局及各稅捐稽徵所申請父與母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巳取得臺北市「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持「低收入戶卡」逕洽就讀學校辦理午餐費補助申請，毋需申請所得資料。








申請文件：


本人親自申請:本人身分證正本。


委託他人代申請應備(1)委託書（本人需簽章）及(2) 本人身分證正本 (3) 代理人身分證正本。





4、學校提供申請表、申請Q&A、所得清單範例、委任書予家長予需要之家長





有申請需求





3、學校發送家長說明書並回收





結案





無申請需求





2、教育局辦理學校承辦人員說明會。





1、教育局、主計處、國稅局辦理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弱勢家庭學生餐費補助規劃工作。





附件二





附件一





9、教育局辦理各校補助款核撥予學校。





10、各公立國中小學以補助款代付申請學生午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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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